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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公共饮食卫生管理初探

杨　雪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公共卫生是一个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饮食卫生为其重要一环。研究民国时期西安市饮食卫生状况对于西安

市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以及现如今如何更好的管理饮食卫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从肉食、乳制品卫生的监管以及

对零售摊贩的卫生管理、井水管理等方面，来探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饮食卫生状况，希望能够以史为鉴，吸取经验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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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饮食卫生直接关系民众的身体健康，是城

市公共卫生管理重要的一环。研究民国时期西安市

饮食卫生状况对于西安市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以及现

如今如何更好的管理饮食卫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以前，西安市食品卫生管理由省会

警察局卫生科督办，仅限于对零食摊贩进行稽

查。［１］７７７以后，省会卫生事务所（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改

组为西安市卫生事务所）成立，其中社会卫生科的职

能：“专门掌管饮水之管理及改善、酒楼菜馆及一切

有关卫生饮食、物品、商店、摊贩之调查、登记、管理

及取缔，旅馆、浴室、理发店及一切公共娱乐场所环

境卫生之检查管理并取缔，道路、沟渠、池塘、河道之

清洁及垃圾之处理，菜场、煤场环境卫生之管理改

善，家犬登记及野犬扑捉，蚊蝇、鼠虫及臭虫捕灭，饮

水及食品化验”。［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卫生科的

管理范围较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饮食卫生

的管理，如饮水管理、酒楼菜馆及有关卫生饮食、商

店、摊贩、菜场的管理、饮水食品化验等方面，由此可

见西安市卫生机构对饮食卫生的重视。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的公共饮食卫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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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主要是通过西安市卫生事务所制定饮食领域

卫生规则、派遣卫生稽查员和警察局相互合作，对便

食业、零售摊贩、牛奶业、肉食业的生产、销售、营业

场所采取调查登记、管理发照、卫生稽查等方式进行

管理。本文拟通过从零售摊贩的卫生管理，肉类、乳

制品卫生的监管以及对井水管理等方面入手，探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饮食卫生状况。

一、对食品零售摊位的卫生管理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抗战之时，西安市公共

饮食卫生状况堪忧。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陕西省卫生

事务所曾经下函称：“窃维公共卫生，关系普通人民

身体之健康，取缔苟不努力，即易危害群众，当此抗

战开展之时，人民饮食更宜注意，使各有健全之体

力，免受病菌之侵害，而使死亡率之减少者也。时至

夏令，各种食品，更是重要，而冰淇淋、酸梅汤、自制

汽水满于市肆之中，及街道之旁，其制造优良及陈设

整洁者，固所在多有，而不用沸水及不掩灰尘者，也

是不少，苟任令售卖而不予取缔，则小民贪图解渴，

必致发生疾病，倘医治不及时，即死亡之众多”。［３］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确保食品安全以及民众身体健康，

卫生事务所针对零售摊贩制定了多种管理规则。民

国３２年（１９４３），陕西省卫生事务所颁发了《清凉饮

食店摊卫生管理规则》，条例共１６条，内容全面，管

理范围适用于设清凉饮食物零售或制造厂（包括汽

水、酸梅汤、冰淇淋店摊厂等）。其中对于营业执照、

工作人员的身体素质、工作时的卫生配备、制造清凉

饮食的材料和工具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要求“各

清凉饮食零售需要向省会卫生事务所填报申请书，

经检验合格后发给执照者方得营业”；工作人员要选

“身体健壮者充任，如患有热性病须立即停止工作，

送医院医治后始准复工”；“工人须剪短指甲，工作时

须着白围裙，并须在制造清凉饮食物前用肥皂洗净

手指”；“清凉饮食物内不得使用含有毒性之色素、糖

料、香料或防腐剂。做酸梅汤之水应用冷却后之开

水，或已经许可方法消毒之冷水。刨冰须用曾经化

验许可之热水，冰必须储存于清洁处所。刨冰刀及

用具用前须以沸水洗剂洁净”等等。如果对于以上

各点有违反者“第一次予以警告指导，第二次送警察

局处十元以下之罚，情节严重者并取消其卫生执

照”，［４］由警察局执行。除此之外还修订了《西京市

西瓜店摊卫生管理规则》，与清凉饮食摊相同，西瓜

店摊取得卫生执照之后方能营业，该规则对西瓜店

内卫生状况要求十分具体，与现代卫生标准几乎无

异，如“墙壁地面应保持清洁并置备痰盂以供顾客使

用，须设有防蝇纱罩以免蝇类驻足传染疾病，并须备

有蝇拍扑灭成蝇。窗户宜时常打开使光线充足空气

流通”［５］等。可见当时西安市卫生机构已经具备近

代卫生观念，是其卫生近代化的有力体现。

除针对清凉饮食摊、西瓜摊制定卫生规则外，西

安市卫生管理机构对于零食摊的环境卫生和摊位自

身的卫生也极为重视，拟定了《西安市零食摊贩暂行

取缔办法》，对于零售摊摆放的地点有着明确的规

定，“摊贩不准在人行道上或通衢街巷摆设零食妨碍

交通规则，由巡逻警察随时取缔。”通过对以上针对

零食摊所制定的规则分析，可以得出这一时期西安

市卫生机构针对零食摊贩管理的重点在以下几个方

面：１．禁止售卖有害身体健康的食品。２．饮食用具

及各项设备须清洁。３．售卖食品须储藏于容量器内

或加盖纱罩。４．摊位设置要远离交通要道和污秽地

区。５．摊位工作人员须身体健康。６．开业前须领有

卫生执照。如有不符合以上条件者并且不听劝告改

善，须停止其营业或者勒令歇业。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

“西安市南院门大花池中前有树木花草，人不能入，

近数月来，有开饭店二处，又周围有零售饮食摊十余

处，朝夕售卖，每次即告诫设纱罩木框以重卫生，因

是游商，置若罔闻，该处周围皆是马路，尘埃易起，莫

不扬于池中，所有各饭摊，现无房屋，又无设备，自此

以往，有碍市民健康”，经警察局调查，“该花池设主

摊贩多是苦力人食用，周围环境食品无法讲求卫生

设备，予以取缔，以重卫生。”［６］

总之，当时西安市卫生机构对于饮食卫生的管

理规则已经非常全面，对于食品制作的原料、工作人

员的身体状况、摊位的摆放、卫生设备的设置等等方

面的要求都有提到，但是由于当时流动摊贩的拥有

者大多属于较下层民众，他们的收入状况就限制了

他们对于自身卫生的要求，虽有卫生事务所的监督

和警察局的严格限制，但为图谋利，“各街巷售卖各

种腐食仍属不少”，而当时处于内战时期，广大百姓

安身立命尚不可保障，设此条例，大多不能施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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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务所颁布的各项针对零售摊贩的条例必然也

会流于形式。但是与之前相比，各项规则条例的颁

布就足以说明卫生机构对于饮食卫生状况的重视，

通过各项条例的颁发以及警察局、卫生事务所的具

体执行，民众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卫生事务所所制

定的管理规则或多或少会发挥一定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西安市夏季传染病的发生。

二、对肉类和乳制品的卫生管理

（一）对于肉类的卫生监管

西安市卫生事务所对于乳制品和肉类的卫生管

理主要包括设立管理条例，对屠宰场之肉类卫生管

理、乳场之乳品卫生管理、取样检验、派稽查员调查

卫生设备等等。西安市卫生事务所颁布《西安市屠

宰场卫生管理规则》，这次管理规则的颁布主要针对

“屠宰场是指供食用为目的之屠宰场所而言，屠宰场

屠宰牲畜暂以羊猪为限。”领有卫生执照的屠宰场方

得营业，对于屠宰场的位置以及内部的构造及其设

备都做了说明：“屠宰场之位置须便于水之供给，沟

之排泄，并须离学校、病院、公园、水道、水源一里以

外地方”，“屠宰场之周围须设六尺以上墙壁，不得从

外窥见内部。”并且为了保障肉类的卫生，各屠宰场

内部须隔离开，“屠宰场内须分设宰前检查部，屠宰

部，肉品检查部，渗水坑污物场，并设隔离部。”［７］１０

对于直接出售肉类的鲜肉店，西安市卫生事务所颁

布《西安市鲜肉店卫生管理规则》规定，“本市鲜肉店

铺（指猪羊肉等店摊而言）卫生管理悉依本规则办理

之”，“鲜肉店出售的肉类必须要加盖｛验讫｝圆章，凡

未经检查加盖｛验讫｝之鲜肉一律禁售，已经检查合

格盖印之肉类如久不售出以致腐败者，亦禁止出售。

工作人员需要注意自身的卫生，各鲜肉店应将卫生

机关发给执照悬挂于明显处所。墙壁地面须保持清

洁，每隔相当时期必须粉刷墙壁一次。店铺内须时

常打扫清洁，所有污物应倒置于垃圾箱内，随时清除

不得任意抛掷地面或任意堆积”。如若违犯本规则

“一次者停业一天，二次者停业两天，三次者停业三

天，四次者勒令停业，必要时得责纳代金”。［８］１２

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元月１５日，尤玉亭、尤惠民及

北大街义顺成、天兴成两肉铺，均经检查，贩卖腐肉

属实，警察局以妨害市民健康处罚办理，依照鲜肉店

卫生管理规则第五、六及第十七条，分别处以罚款示

众，并将腐败之猪肉没收掩埋。［９］西安市卫生事务所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肉类的管理，不仅仅局限

于市面上鲜肉的零售，对于生产肉类的屠宰场更是

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治标又治本。

（二）对于乳制品的卫生监管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８月，陕西省会卫生事务所对

于西安市牛奶场进行了统计，调查了西安市牛奶厂

的情况。

表１　西安市牛奶厂统计表
［１０］

场名 经理 地址 备注

建民 董汉卿 西关正街５６号

西京 尹备五 南关外永宁村

动力 苏麟汪 南关外永宁村

东来安 东关五道什字８号

自立 董必发
东关东新巷甲字

１３号

复兴 夏长云 东关东新巷１３号

新兴 张德无 东关北郭丙２４号

振国 商其云
东关北郭门外桑

树湾

熊显胜
东关东新巷公字

２号

西安 冀福安 太阳庙门５７号

安利稻香村 时殿安 东大街６１６号

益群 邱长成 高阳里５号

战干牧场 葛志诚 北马道巷甲字３号
羊十二头

牛九头

家建牧业 程树华 香米园甲字３８号
羊十九头

牛九头

朱晨声

林云生
北关外头家巷２号 羊十九头

苏举贤 习武园外门厂６号
羊四头 大二

头 小二头

张松业 京风桥仁爱巷２０号

当时牛奶的普及率虽然不及现在，但是牛奶一

旦产生卫生问题，必然会危及健康。对于西安市乳

制品的卫生监管，卫生事务所对产乳的奶牛、牛乳厂

的卫生情况以及牛乳的成分都做出了一系列的规

定，“各厂须备畜牛检查簿，记明产乳牛传种牛之号

数及其种类毛色年龄产点乳量等事项。牛舍挤乳场

消毒室及装瓶室必须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泄水便利，

保持清洁并远离厕所。各厂每日送出之牛乳该管卫

生机关得随时抽验（给与抽验证）不合格者应遵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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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改良，再行抽验，”牛奶造假十分容易，市场上假

奶、不纯奶行销于市，“查本市各牛奶场所出之牛奶

常有掺水或掺其他杂质，婴儿及成年人饮之营养不

足，影响健康至大。”［１１］１２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西安市卫

生事务所就西安市各牛奶厂所制造的牛奶进行成分

化验，并且评列等级，“西安市卫生事务所以本市各

牛奶厂制造之牛奶，关系市民健康甚巨，隧抽样分别

予以成分化验，评列等级，甲等为建民牧场，自立牛

乳厂，复兴牛乳厂，益群炼乳厂，安利稻香村炼乳厂，

等五家，乙等为西京牧场，西安牧场，东来安乳厂等

四家，丙等为极国牛奶厂一家，并饬他家改良制法与

设备。［１２］

三、水井的改良与消毒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城市而言，城市供水是城市

存在的重要保障，而水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影响人的

生活和健康。“宇宙间之生物，固与空气不可须臾离

开，同时非水亦不能生存，水对于人类之用途尤其重

要而甚密切，只就人体言，人身构造，百分之七十为

水，人为营养每日摄取之水量，平均为每日每人由饮

食所摄取者约二千八百公撮，为促进人之健康，对于

饮用水质清洁卫生，亟应特予注意”，这一段话为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后期西安市卫生事务所的报告内容，充

分表明当时政府对于水的重视以及对水清洁的重要

性的认识。

但是民国时期西安市饮用水的数量与质量却令

人堪忧，直到民国后期，西安市的饮水全由井汲，并

无自来水，而存在的水井除了城西南方向的水味正

常，可以饮用外，其余大多数为浅水井（第一层水），

水味苦涩，经陕西省卫生实验所多次抽样化验，不合

卫生标准，并且水源不足，如果遇到旱年，极易发生

水荒。而即使是西安市内所谓的甜水井，大抵也含

质不纯，不符合卫生标准。并且由于当时缺乏合理、

严格的管理，厕所以及下水道的脏水极易淤塞渗漏，

民众缺乏卫生常识，只图方便随地倾倒垃圾与脏水，

这些行为都妨害了饮水井水源的卫生。由此而引起

的如伤寒、霍乱、痢疾等传染病多有发生。为了保证

水质，卫生事务所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改善，例如

改良厕所、整修下水道、井水消毒、改良公共水井、设

置井房、坚固井壁、设井盖井裙以保持水之清洁，并

且还设法筹建自来水场，但是最终受客观条件局限，

没有成功。

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经过陕西省卫生事务所统

计，当时西安市的公用水井共５７口。

西安市公用饮水井地点及数目表（共计公井五十七口）［１３］

东门口内 ４

东仓门 ３

通济坊 １

复兴路 １

西关正街 １

西门内?城 ３

牌路巷 ５

西举院门巷 １

小莲花池巷 ３

新民街圣公会 １

六合菜市 １

新城坊 １

崇廉路二十二号 １

南井街 １

莲湖公园 １

雷神庙街 １

夏家什字 １

疯癫洞 １

大车家巷 １

大保吉巷 １

丹凤公园 １

南院门前 １

正学街中间 １

新市场 １

尚仁路 １

西京冰厂 １

华清池 １

红十字会街 ２

甜水井街 １

南关西火巷 １

土车巷 １

三学街 ５

柏树林 ２

玄凤桥 １

新城内 １

炭市街 １

新城西门 １

革命公园 １

为了保证水质可以达到饮用标准，井水消毒成

为警局及卫生事务所的日常工作之一。首先划分了

井水消毒地区，井水消毒地区按警局范围划分十区，

每区指派二人，担任消毒工作，卫生处及卫生事务所

负责技术指导（卫生处派六人卫生事务所派四人，每

警察分局派一人，共二十人，每区规定二人，第一、

二、三、四、五、六分局辖境，由卫生处作技术指导，第

七、八、九、十分局辖境由卫生事务所作技术指导）。

其次制定了消毒办法，消毒的日期由５月１５到８月

底止，消毒材料为漂白粉，且对漂白粉的用量做了规

定：每公井平均水面直径为一公尺，水深为三公尺，

应加漂白粉３３．６ｃｃ，每日应须１９１５ｃｃ，计１０６天，共

需２０２９９０ｃｃ，按４５０ｃｃ为一磅，应备漂白粉４５１

磅。［１３］民国３３年（１９４４）西安市卫生事务所统计：

“本市现有公共水井四十二口，私井一千余口，由本

所派卫生稽查员随时指导改善卫生设备。”［１４］可见

水井消毒是卫生事务所和警察局的经常性工作，但

是从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的５７口公用水井到民国３３

年（１９４４）４２口水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水井数量

不增反减，说明：１、仅有的水井没有受到应有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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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２、水井数量都不能保证，水质就更不能想象。

３、当时民众健康饮水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四、小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自从民国２９年（１９４０）陕西省

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后设立社会卫生科对饮食卫生进

行专门管理，并且由卫生事务所制定了许多管理规

则，西安市的饮食卫生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但是受经济和战时等客观条件的局限，管理规则基

本上流于形式，再加上零食摊贩业、蔬菜瓜果业、肉

食业大多都没有固定的加工或者营业场所，尽管多

次要求增加防蝇、防尘、消毒、保险的设备，但是在具

体的实行过程中却有很大的难度，由食物中毒而引

起的死亡事故仍然不断发生，肠炎、霍乱、痢疾等急

性传染病成为当时危害西安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

疾病。

一个城市饮食卫生状况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如

经费、战争、生活水平等。因此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西安市的饮食卫生管理状况差强人意，并不能做到

同制定的规则一般，面面俱到，真正落实。但是在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饮食卫生管理已经成为

当时西安市卫生机构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饮食卫

生已经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且更加专业化、具有针对

性，这是其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除此之外，卫生

机构针对饮食卫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管理规则，如

零食摊贩、鲜肉类、屠宰场各项规则的制定，其中各

种条例清晰明了，与现在的卫生标准几乎无异，说明

当时的西安市卫生机构已经具备近代的卫生观念，

这也是西安市饮食卫生管理的近代化的表现。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市的公共饮食卫生管

理是西安市城市现代化重要的一环。公共饮食卫生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虽然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国运多舛，民生多艰，公共饮食卫生并不能得到很好

的改观，但西安市卫生事务所在公共卫生经费投入

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还算完整的食品卫生法

规体系，对饮食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监督管理，同时

也进行了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当时西安市

民众的饮食卫生观念，也算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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